
南臺科技大學流行音樂產業系專業實務實習課程實施辦法 

<適用日間部 104-106學年度入學之四技學生> 

 
105.5.13系務會議通過 

105.10.14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06.11.15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08.7.24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 

第一條 南臺科技大學流行音樂產業系(以下簡稱本系)為落實科技大學培養學生

專業技能之教育目標，加強鍛鍊學生專業實務能力，並鼓勵學生參與課

外專業實作活動，設有「學生專業實務能力積點」課程(0 學分 0 小時)，

並訂定「學生專業實務能力積點課程實施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，以作

為課程實施之依據。 

第二條 本辦法所指之「學生專業實務能力累計成績」包含學生於入學後至四年

級下學期成績結算前參與專業競賽、支援展演活動、參與計畫案、完成

專業相關之指派任務或擔任課程教學助理等之活動總表現。 

第三條 學生修習「學生專業實務能力積點課程」之成績評量採用「積點制」，四

技 104 年入學者須達 10 點（含）以上；四技 105 年以後入學者須達 12

點（含）以上，始得承認課程為及格或通過。點數累積情形每學期期中、

期末各公告一次。 

第四條 學生專業實務能力之評量採用「積點制」，其點數之核發依據如下： 

(一) 參與競賽：以與本系專業相關競賽為限，競賽依其型態、水準及規模分

為甲、乙、丙 三級（甲級為國際性競賽；乙級為全國性競賽；丙級為

地區性競賽）。若參與之競賽未在本系公告之列者，其等級由系務會議

追認之。點數核發標準如下表所示。若多人共同參賽獲獎者，則依據個

人貢獻度計算個人所得點數。本項點數核發申請表如附件一。 

競賽

等級 

獲獎等第 

參賽 入選/圍 佳作 第三名 第二名 第一名 

甲 3/人 16/隊 32/隊 40/隊 56/隊 80/隊 

乙 2/人 8/隊 16/隊 20/隊 28/隊 40/隊 

丙 1/人 2/隊 4/隊 5/隊 7/隊 10/隊 

備註：報名各項競賽前，請先知會指導老師，競賽後才知會者，指

導老師有權不核發實務積點點數。 

(二) 支援展演活動：學生支援本系指派之校內外音樂表演、作品發表、影音

技術、舞台技術、活動規劃執行(如為教師引薦之活動，須先行通報系

辦核准)，指導老師得視參與學生之表現，每案每生給予 1～2 點，且

每案總核發點數不得超過 20 點。本項點數核發申請表如附件二。 



(三) 參與計畫案：學生參與本系教師所主持(或共同主持)之研究計畫或產學

合作計畫，得由所支領之獎助金換算點數，每新台幣 2000 元換算 1 點。

本項點數核發申請表如附件三。 

(四) 完成專業相關之指派任務：學生在本系教師指導下，完成校、院、系指

派且與專業相關之任務，得由指導老師視其表現推薦，經系主任核可

後，每案給予 1～2 點。本項點數核發申請表如附件五。 

(五) 擔任課程教學助理：學生執行授課教師所交辦之課程相關事務，由授課

教師視其表現，核給 1~3點/學期；此項積分最多承認 6點。 

第五條 以本辦法申請核發點數者，請於活動結束後兩週內，提送申請表給指導

老師核發點數，通過後申請表正本由系辦留存，影本一份交予學生。學

生個人應妥善保存審核通過之實務能力積點證明文件。 

第六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第七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；修正時亦同。 


